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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女儿”拒不还款
她的赠与行为是不是逃债？
检察官抗诉后案件获改判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吴闻哲 丁吉琴

2016年底的一天，一名形容憔悴的中

年女子走进绍兴市检察院。她叫何平，面对

检察官，她难掩心中焦虑：“请你们一定要

帮帮我们！”历时一年多后，由绍兴市检察

院依法提请抗诉的这起民事监督案件终于

得以改判。

干女儿借钱

2011年初，何平的婆婆陈玲在工作中认

识了傅莺，两人一见如故，很快亲如母女。

同年6月，傅莺称自己生意上资金周转困难，

便向陈玲求助。陈玲当即拍胸脯愿意帮忙，

并动员子女拿钱借给傅莺。

后来，子女们把钱先划到陈玲的账户

里，再由陈玲转划到傅莺账户。“其中我转

了 30多万元。”何平回忆，直到 2014 年 1

月，傅莺仍没有归还大部分借款。何平就

去催讨，但傅莺说没钱，后来只支付了利

息，并重新签订了借条，“她也很仔细，要

回了原来的借条”。

2014年8月，因傅莺拒不还款甚至不接

电话，何平向法院起诉，法院依法判决傅莺

夫妻归还借条所载欠款并支付利息。判决

生效后，陈玲一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

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发现傅莺夫

妻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后来何平一

家打听得知，傅莺夫妇已将名下财产赠与了

他们的女儿。

何平认为，傅莺的行为是逃避债务。

2015年6月，何平就傅莺夫妻将夫妻共同财

产300余平米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

一并赠与给第三人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

撤销该赠与行为。但傅莺辩解，她是2014

年1月向陈玲借款的，有借条为凭。而收录

于国土部门的资料能证明，涉案财产的赠与

行为发生在2012年 4月。也就是说，借款

之前她就已将房产赠与女儿，不属于故意逃

避债务。

诸暨市法院审理认为原告证据不足，不

予支持。此后，何平又提起上诉，仍被绍兴

市中级法院驳回，维持原判。

让证据“说话”

事后，何平与婆婆陈玲找到检察院求

助。承办检察官在仔细审查案件原审卷

宗、相关证据材料的基础上，又调查了陈玲

一家与傅莺夫妻间的一系列借贷纠纷。检

察官发现，原告起诉时声称借条系重写。

从借条看，借款时间确实是2014年，但为

什么原告的银行转账凭证却在 2012年就

发生了？

承办检察官说，以何平的一笔借款为

例，银行转账凭证出具时间为2012年1月，

且有证据能证明该款项系何平丈夫同日转

账给陈玲，此后再由陈玲借给傅莺。此外，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在重新出具借条后，

将原先的借条还给债务人，也符合一般的生

活情理。因此可以认定，借款实际发生于

2012年 1月。相反，傅莺对2014年1月出

具借条所涉款项的交付时间始终不能自圆

其说。

因此，绍兴市检察院认为，本案借贷行

为发生于傅莺夫妻财产赠与之前，夫妻二

人在借贷行为发生后将财产无偿赠与第三

人，是对何平债权的损害，非善意，应认定

为无效。2017年 4月，绍兴市检察院以原

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致

原审判决有误为由，依法提请浙江省检察

院抗诉。

日前，浙江省高级法院依法作出改判，

撤销傅莺夫妻的财产赠与行为，何平的合法

债权也得到了维护。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报记者 郑嘉男
通讯员 姚旭东 曾国良

让“网格”成为“家”，在岱山东沙镇

不仅仅是一种口号，更是一种深入人心

的实践。

为了进一步将全科网格触角向基

层延伸，今年，东沙镇在每个网格建立

“网格·家”，打造一批主动倾听群众呼

声、回应群众期待、解决群众困难的全

科网格工作阵地。

选强配优
做好乡村治理的“最小细胞”

“哪里的路灯不会亮了，哪家的水

电表坏了，哪棵树需要修剪了等等，这

些都需要我们去了解和观察。”东沙镇

桥头社区网格员刘彩银向记者细数着

自己的日常工作内容，她说，将群众的

每件小事都当成大事来做，是东沙“网

格·家”的工作制度，更是网格员走访过

程中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

目前，东沙镇4个社区25个网格都

配备了像刘彩银这样的专职网格员，主

要采集包括社会治安、消防安全、环境

保护等19个大类100个小项的情况。

除了日常走访，东沙的每个网格还

设有一个“网格·家”工作室，由专职网

格员坐镇，让群众遇事能及时向网格员

反映，获得了群众的普遍认可。

作为社区与群众之间沟通的桥梁，

专职网格员的选拔也是参照选强配优

的原则，“根据个性特点和岗位要求，因

人制宜、因岗施训，提高网格员的综合

工作能力。”东沙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去

年以来，东沙镇通过“公开招聘+社区村

推荐+凡进必考+镇级考察”四级选聘

模式，多渠道选人，并通过专职网格员

“四培养”机制，让优秀的网格员成为社

区党组织带头人，进一步完善网格管理

体制、明确职责任务，构建线上线下联

动的“党建统领+四个平台+全科网格”

的基层共治新模式，实现基层治理从被

动向主动、事后向事前的有效转变。

代办先锋
“跑”出东沙加速度

前几日，东沙镇司基社区“代办先

锋”王君飞与同事带着拍摄一寸照的工

具，来到了社区陈阿婆家中。陈阿婆今

年已90岁，老年证遗失后，由于没有一

寸照片，一直没有补办。王君飞在走访

中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上门服务。“阿

婆，这个老年证15天可以办好，我们代

办员会帮你拿过来的。”

有这样的贴心服务，得益于东沙镇

推出的专职网格员充当“最多跑一次”

代办先锋工作的落实。据了解，东沙镇

首批“代办先锋”由25名专职网格员组

成，重点梳理群众办事频率高、涉及面

广的“关键小事”，在全科网格走访中，

为群众提供服务，让群众少跑腿。

现在，“网格·家”工作室已开通了

老年人优待证办理、残疾人用具申领

等十项全程代办服务，很多时候只要

一个电话，居民连“跑一次”都不用，全

程由网格员上门代为办理，社区还向

每家每户发放了“助跑员”联系卡，让

更多群众有需要的时候，能及时联系

到他们……

在不断完善代办制度的同时，东沙

镇还将代办事项数量以计分的形式列

入专职网格员年度考核，并制定相关激

励机制，倒逼网格员履行好代办业务。

此外，还邀请岱山县涉及民生相关部门

的业务能手，给这批“代办先锋”上课培

训，让他们实现代办业务从“专科”向

“全科”的转变。

精彩球赛
9月26日晚，由浙江省公安厅主办，浙江省警察协会前卫

体育分会、金华市公安局、义乌市公安局承办的全省公安系统

篮球比赛在义乌市梅湖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来自全省各市

公安局及省公安厅直属机关、杭州铁路公安处、高速公路交警

总队、浙江警察学院共15支代表队参加了比赛。

通讯员 沈一凡 王荐斐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章飞燕

本报讯 淳安县的黄女士每晚临睡

前有查看自己微信运动步数的习惯，但

前些天让她毛骨悚然的事情发生了：那

天晚上，黄女士睡前拿起手机看了下运

动榜单，发现已经去世一个多星期的父

亲，当天居然在微信上显示走了2000

多步！

“难道父亲还活着？”黄女士觉得后

脊背发凉，但想到父亲是火化后才下葬

的，黄女士马上推翻了自己的想法。

黄女士的父亲是6月23日去世的，

6月25日下葬在村中公墓。“手机是便宜

的老人款，很少有人会用。”黄女士说，当

时家人把父亲生前使用的手机充满电

后，和充电器、电动剃须刀、毛巾、牙刷等

物品一起随葬在了墓穴中。

“难道父亲的东西被偷了？”想到这，

黄女士立即拨打了父亲的手机。电话居

然打通了，但是没人接。那天，黄女士几

乎一夜未眠。

第二天一大早，黄女士和家人赶到

了父亲的墓地。果不其然！父亲墓碑上

的石板被人移动过，打开一看，里面的随

葬品全都不见了。黄女士立即向大市派

出所报警。

这样诡异事情的发生，警方也觉得

不可思议。民警随即展开了调查，通过

淳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联合行动，警

方很快找到了犯罪嫌疑人、32岁的陈

某。陈某是当地枫树岭镇人，虽患有智

力残疾，但表达不成问题，平时独自生

活。陈某说，自己就是喜欢偷手机，之所

以这么做是为了换手机。警方在他身上

搜查到黄女士父亲随葬手机在内的总共

3部手机。

与此同时，警方通过深入调查，发

现陈某于2017年7月到今年7月，先后

6次到公墓盗取手机5只、平板电脑1

台等。

陈某称，他发现很多人会把亲人生

前使用的手机、手表、衣服等东西随葬

在墓穴中，因此想到盗窃。与此同时，

一些新墓的随葬手机会比较好用。

2017年 7月的一天，陈某从村公墓的

一处新建墓穴中偷得第一只白色手

机。在那之后，只要陈某想换手机就

会去墓地转转，作案后再把墓碑盖

好。据了解，其他逝者家属在警方上

门调查取证时才知道亲人墓里的随葬

手机被盗。

9月20日，经司法鉴定中心评定，陈

某虽然患有轻度精神发育迟滞情况，但

其偷窃行为的实质性辨认能力存在，为

限定刑事责任能力。昨日，陈某因涉嫌

盗窃罪被淳安县公安局依法变更强制措

施为取保候审。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

查之中。

东沙“网格·家”：打通基层治理“神经末梢”

深夜打开微信运动榜发现骇人一幕：
去世父亲当天走了2000步
女儿吓得毛骨悚然，警方一查，真相太气人


